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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3671.htm 从2007年开始，注协会

计师每两年不得接受少于80学时的继续教育，未完成者将会

被限期进行强制培训并予以公告，这是近日中国注册会计师

协会（以下简称中注协）发布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

度》作出的最新规定。 中注协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开展继续教

育，是保持和提升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道德的重

要手段，《继续教育制度》的发布标志着注册会计师行业人

才战略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 . 据了解，将

于2007年1月1日实施的继续教育制度，在形式上突破了传统

的单一集中式培训模式，将参加在职学位教育、出版专业著

作、开展专业研究、参与行业执业质量检查等，都纳入了行

业继续教育的体系之中；在内容上，也不仅仅限于专业知识

，与改善注册会计师知识结构、提高注册会计师道德水准的

教育，也被规定为继续教育的内容。 根据《制度》，注册会

计师每两年为一个考核周期，每个考核周期内，注册会计师

接受的继续教育累计不得少于80个学时，且任何一年均不得

少于30个学时。 《制度》要求，对于集中式的培训形式，要

实行结业考试、考核制度，考试、考核不合格者不计算培训

学时，不发给培训结业证明，并要向所在事务所通报其培训

结果。对未完成继续教育学时且不符合豁免情形的注册会计

师，要限期进行强制培训并予以公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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